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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Ｏ八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修正通過，修正之點：「四、報告事項(七)主席裁示３.....另舊貨商集散點環境衛生管理

及未來輔導轉業問題應予重視。」修正為「‧‧‧另舊貨商集散點環境衛生管理及未來輔導問題應

予重視」。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尚未完成各案請各相關單位積極辦理。 

三、 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林晉章議員關心捷運車站廢車問題，請各區隊加強查報拖吊速率。 

請與交通單位聯繫並檢討調整有主車輛之查報拖吊作業程序，以提升拖吊績效。 

現行對於查報項目如顏色、位置等有誤者，需重新查報作業費時，如拖吊人員

現場能確認者即予拖吊並正確記錄，此作業觀念請與法規會溝通並調整作法。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十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請第六科瞭解告發單位查詢電話件數與清查門號數之間的關係。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一、二隊九十年十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請第三科積極規劃明年整體清疏計畫，並將預定清疏路段、執行期

程及預定發包狀況等納入本項報告案說明。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外勤隊九十年十月份人力、車輛、勤務實際配置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五)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市永吉路鴿舍污染事件處理檢討暨本市類似永吉路之特殊案例調查及處

理方式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本案請列入年度績效。 

 (六)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前後垃圾量統計分析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爾後提案內容請比照提報市政會議資料。 

請第三科評估道路清掃及果皮箱收集之垃圾做初步分類並安排專車進廠計量之

可行性。 

請各區隊統計垃圾收集點及果皮箱垃圾落地情形。  

 (七) 第五科報告 九十年十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請第五科尋求法源依據強制民間回收商配合提報回收量數據。  

 (八) 第六科報告 本局九十年十月份職業災害及歷年度暨月平均件數統計分析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請各隊在各種場合及勤前教育時多加宣導勞工安全衛生之重要性，

務必將傷害降至最低。 

 (九) 第六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十月份）處理網際網路上網市容查報案執行情形暨每日稽查

報告表統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請第三科將廢車查報追蹤情形提報局務會議。 

 (十)  第六科報告 有關本局抽查各區清潔隊對機關、學校、公寓大廈及社區資源垃圾強制分類回

收執行情形查核結果稽查報告乙案，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請第三科訂定時間、期程重新再確實普查乙次，並於二週內提出重新作業之計

畫，在年底前建置完成。 

 (十

一)  

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年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四、 討論事項： 

 (一) 第六科提 為擬訂「本局各區清潔隊掃路人員提早出勤作業懲處規範」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 請依結論修正後通過。 



五、 臨時討論事項： 

 
(一) 第五科提 九十年(八、九、十)三個月份各區清潔隊告發使用偽造專用袋件數統計表，報

請   公鑒。 

 
決議 准予備查，請各隊集中所有巡查員評估偽袋率最高的一條路線進行全線普查，

並於二週內完成，資料提報第五科彙整。 

六、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選舉期間應嚴守行政中立。 

近來新聞媒體頻繁披露公務人員於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不良情形，請各

單位主管轉達同仁遵守辦公紀律與勤惰管理。 

產業工會向市長提出嚹促進文康觀摩活動嚿確實劃分本局與各局處權責業務囖

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三大訴求，本室目前協調處理中。 

 主席裁示 請第三科與工會及各區隊討論做最妥適的安排，期能福利與勤務兼顧。 

 

(二) 總務室報告 日前接獲檢舉有同仁交通費申報不實案，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務必依照規定

申報，如住所距辦公地點一公里以內者不得申報、住所變更應重新申報及以最

節省的原則申報等。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知照。 

 
(三) 主任秘書提示 我國即將於明年進入ＷＴＯ，預料政府採購案將有重大變革，請各單位主管盡

量鼓勵同仁參加相關講習或訓練，以利未來採購作業之順遂。 

七、 指示事項： 

 (一) 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選舉期間應嚴守行政中立，並請人事室將相關規定發送各單位參考。 

 (二) 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務必遵守辦公紀律與勤惰管理。 

 
(三) 議員質詢本市果皮箱數逐年減少，造成行人不便，除因人行道換新工程影響部分，請第三科務

必於年底前恢復八十八年設置水準。 

 
(四) 日前接獲檢舉函，稱本局區隊人員上班時間至餐廳兼差領雙份薪案件，請各隊確實查察，並陳

報查核結果。爾後如有上述情事，隊長、分隊長至領班均負勤務管理疏失之責。 

 
(五) 請第五科儘速擬訂舊貨商集散點環境衛生管理之補充規定，並輔導範例相互觀摩，必要時給予

行政指導，請第三科及稽查大隊配合辦理。 

散會：十一時二十五分。 

 


